       
學號：           承辦收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學生姓名
	
	科班別
	   年     班    號
	電話
	

	家長姓名
及蓋私章
	
	家長與申請人關係
	
	住址
	

	申請條件
	依據「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：因家境清寒無力給付課業輔導費用者得辦理減免。
	優待

內容
	減免補救教導輔導費及寒暑假學藝活動費
	證件

繳交
	□導師證明書（於下）

□戶口名簿影本

	審查人員

審核意見
	審核結果 □ 符合減免規定
□ 不符合減免規定
	審查
	教學組長
	

	
	
	
	教務主任
	


備註：（一）繳交之證明的簽註日期，需為申請日期前三個月內，方才有效。
     （二）原住民同學若屬低收入戶、清寒戶者可重複申請其他減免。

導師證明書

經訪查本班學生_______________，

家庭概況：

	家庭人口：          人
	

	家中目前在學人數：大學____人，高中____人，國中____人，小學____人
	

	父親職業： 
	母親職業：
	

	家庭每月總收入約           元
	


導師補述：（請詳述原因）

亟需申請課業輔導費減免以減輕家庭負擔。

謹此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 班導師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   學年度





課業輔導費用


清寒減免申請表





□第一學期


□第二學期


□寒假□暑假





私章








